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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来源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于特”、“公司”或“发行人”）

对外公布的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及发行人向华英证券提供的资料。 

华英证券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退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规定》等

相关规定及与搜于特签订的《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之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编制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英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

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华英证券提请投资者及时关注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文件，并已督促发行人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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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证券作为搜于特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搜特退债，债券

代码：404002，以下简称“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

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退市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以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次

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重大事项具体情况 

搜于特于 2023 年 4 月 4 日披露了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

称“广州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3）粤 1971

民初 9715 号]及广州银行东莞分行诉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搜于特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3）粤 1971 民初 9445 号]。具体内容详见刊登

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上的《2023-023：

关于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一）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的一审民事判决书

[（2023）粤 1971 民初 9715 号]及[（2023）粤 1971 民初 9445 号]。 

1、广州银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2023）

粤 1971 民初 9715 号]主要判决内容如下： 

（1）被告搜于特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广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偿还垫付款本金 49,921,462.15 元及利息（截止 2022 年 8 月

10 日，利息 5,857,927.97 元，后续利息按日万分之五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 

（2）被告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马鸿对被告搜于特第一判项的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马鸿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依法向

被告搜于特追偿； 

（3）驳回原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其他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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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 333196.33 元、财产保全申请费 5,000.00 元，合计 338,196.33 元，

由原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负担 14,506.87 元，被告搜于特、广东兴

原投资有限公司、马鸿负担 323,689.46 元。上述被告应负担的费用原告已预付，

被告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迳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2、广州银行东莞分行诉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搜于特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2023）粤 1971 民初 9445 号]主要判决内容如下： 

（1）被告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五日内向原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偿还垫付款本金 98,923,325.22

元及利息（截止 2022 年 8 月 10 日，利息 11,179,872.62 元，后续利息按日万分

之五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 

（2）被告搜于特对被告搜于特第一判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搜

于特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依法向被告东莞市搜于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追偿； 

（3）驳回原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 617,084.5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 5,000.00元，合计 622,084.54元，

由原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负担 26,783.5 元，被告东莞市搜于特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搜于特负担 595,301.04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上述诉讼、仲裁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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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判决目前尚未生效。公司已按相关合同依据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利息，本次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

大影响。如判决生效后，公司未能如期履行判决，广州银行东莞分行可能会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公司资产进行处置。 

（三）公司其他新增小额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前期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案件的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

案件明细如下： 

编

号 
案号 

原告/被上

诉人/申请

人 

被告/上诉人/

被执行人 
案由 

涉案

金额 
案件进展情况 

1 
（2023）粤 19 民

终 5392 号 

海宁鑫诺

服装有限

公司 

广东美易达

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约 48

万元 

一审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472,722.79 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二

审维持原判。 

2 
（2023）粤 1971

执 31607 号 

江门市弘

煌贸易有

限公司 

搜于特 

买卖

合同

纠纷 

约 63

万元 

已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尚未执

行。 

二、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华英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

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可转换公司

债券管理办法》《退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

有关规定就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情况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华英证券后

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履行债券受

托管理人职责。 

华英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债券本息偿

付风险及其他与本次债券相关的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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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3 年第六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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